審查費及出席費解釋函：
	行政院主計處92.3.31處忠六字第０九二００二一三五號書函

	出席費與審查費有所不同不得重複支給
行政院主計處書函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發文字號：處忠六字第０九二００二一三五號

附件：

主旨：有關台端所詢臺東縣環保局邀請學者專家擔任審查委員，負責審查工程主辦

      單位提出之環境影響說明書，並出席審查會議提出審查意見（配合實地勘查

      ），支付每人出席費及審查費各二、○○○元，是否符合規定一案，復如說

      明二，請　查照。

說明：

  一、復台端九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函。

  二、出席費及審查費之支給，應依行政院頒「統一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

      稿費支給規定」辦理，其中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席所得支給之酬勞，審查費
      （屬稿費之一），係因提供書面審查意見所得支給之酬勞，二者性質有所不

      同，是以就會議之出席，不得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費，惟如於出席會議之

      前先行提供書面審查意見，則得依前述規定支給審查費，而為免浮濫，機關

      仍應按案件性質從嚴認定，如所作審查僅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

      ，屬會前準備工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同，不得支給審查費。

正本：張益富君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臺東縣政府、本處中部辦公室

                                                 行政院主計處


	行政院主計處 90.12.14. 臺九十處忠字第０九四０一號函


	高市府辦理花卉批發市場經營主體甄選會議府外評審委員同時發給出席費及審查費是否有違規定
主旨：有關貴府辦理高雄市花卉批發市場經營主體甄選會議，府外評審委員同時

      發給出席費及審查費，是否有違規定一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九十年十二月四日高市府建市字第四八四八八號函。

  二、依行政院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臺八十九忠授字第一六四九四號函頒「統一

      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其中出席費係因會議之出

      席所得支給之酬勞，審查費係因提供書面審查意見所得支給之酬勞，二者

      性質有所不同，是以就會議之出席，不得重複支給出席費與審查費。又依

      本處九十年七月三日臺九十處忠字第０五六九二號函釋，專家學者於出席

      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所作審查，應由機關依案件性質從嚴認定，如係作

      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準備工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

      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另行支給審查費。本案請依前述規定辦理。


	行政院主計處 90.07.03. 臺九十處忠字第０五六九二號函


	會前準備工作與書面有所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另行支給審查費

主旨：貴部函請釋營建署為利機關預算審核作業，就出席費與審查費可否一併支

      給一案，復如說明二，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部九十年六月十二日臺（九十）內會字第九００二九四八號函。

  二、有關出席費及審查費之支給，應依行政院八十九年十二月五日臺八十九忠

      授字第一六四九四號函頒「統一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

      定」辦理，而專家學者於出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所作審查，應由機關

      依案件性質從嚴認定，如係作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準

      備工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同，不得在出席費外另行支給審查費。

	行政院主計處93.01.05處忠字第０九三０００００二七號函
廠商服務建議書會前審查由機關從嚴認定是否支給審查費  

行政院主計處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五日

發文字號：處忠字第０９３０００００２７號

主旨：貴會函以，有關專家學者出席採購評選委員會議前先行提供之廠商服務建

　　　議書書面審查意見，建議得另支領審查費一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會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會訊字第○九二○○三○二八七號函。

二、本處九十年七月三日臺九十處忠字第○五六九二號函釋有關「專家學者於出

　　席會議前先行對相關文件所作審查，應由機關依案件性質從嚴認定，如係作

　　為出席會議時發表意見之參考，則屬會前準備工作，其與書面審查仍有所不

　　同，不得在出席費外另行支給審查費」，所考量者為一般會議之召開，均附

　　有會議資料，其與某些業務文件或資料，必須先經專家學者審查後再行開會

　　之情況，二者有所不同，因此責請機關從嚴認定會前準備與實質審查之區

　　別，其主要意旨，乃在於強調開會之前確有實質書面審查之必要者，始有審

　　查費之支給，以避免浮濫。

三、貴會辦理採購作業，部分標案金額龐大、技術屬性創新或複雜者，受邀擔任

　　評選委員之學者專家，需於會前付出甚長時間審閱資料，由於評選委員對各

　　廠商投標建議書之審查意見，影響評選結果甚鉅，依貴會說明，其會前書面

　　審查已非單為出席會議發表意見之參考，如此在與前函釋意旨不相牴觸之前

　　提下，貴會可依從嚴認定之原則，自行裁量是否依規定支給審查費。
正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本：本處第ㄧ局（第二科）

　　　                             　　　　　主計長　劉　三　錡




	行政院主計處93.09.23處忠字第0930005981號函

	有線廣播委員由機關從嚴認定是否支給審查費及出席費
行政院主計處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3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處忠字第0930005981號

正本：行政院新聞局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主旨：有關貴局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審查有限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

      評鑑案件，可否支給審查費及出席費ㄧ案，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九十三年九月十四日局給字第○九三○○二八二八○

    號書函轉貴局九十三年九月九日新廣五字第○九三○六二五○八四號函辦

    理。

二、貴局有線廣播電視審議委員會委員在出席審議委員會之外，另外與不同領域

    之專家學者分別組成五個評鑑小組，審查有限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營運計畫

    評鑑案件，且分開舉行評鑑小組全體大會及各分組會議，該等工作性質，如

    非屬兼職範圍，且在評鑑會議之前，確有實質審查之必要並提出書面審查意

    見，則可衡酌實際情形，本從嚴認定之原則，自行裁量是否依「統一彙整修

    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支給審查費及出席費。

                                                   主計長　許　璋　瑤


